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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调整三峡集团（营口）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65%股权 

挂牌转让底价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为盘活存量资产、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，2024 年 4 月，湖北能

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拟以 5,590.88 万元（净资产

评估值）的价格向中国三峡新能源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协议转让控

股子公司三峡集团（营口）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65%股权。 

2024 年 6 月，鉴于前述股权协议转让未完成，为加快推进本次

股权转让进度，同时增强本次股权转让市场竞争力，公司在北京产权

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营口能投 65%的股权，挂牌转让底价为前述净资

产评估值 5,590.88 万元。挂牌披露公告期为自 2024 年 6 月 28 日起

不少于 60 个工作日，公告期满未征集到受让方，在不变更信息披露

内容的情况下，按照 5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延长，直至征集到意向受

让方。 

由于在首轮公开挂牌期间未能征集到意向受让方，为进一步增强

项目吸引力，公司于2025年6月1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三峡集团（营口）能源投资有限公司65%股权

挂牌转让底价的议案》，同意将营口能投65%股权挂牌转让底价在首



轮挂牌价格（净资产评估值）的基础上降价10%，即将挂牌转让底价

调整为5,031.792万元，其他转让条件不变，并委托北京产权交易所

重新公开挂牌寻觅受让方。 

鉴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三峡集

团）及其子公司可能参与竞拍，且公司董事张龙先生、涂山峰先生、

韩勇先生为三峡集团推荐董事，公司董事罗仁彩先生为三峡集团控股

子公司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推荐董事，为保证决策的公平、公正，

张龙、涂山峰、韩勇、罗仁彩四位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。 

本次股权转让以公开挂牌方式进行，最终的交易对方、交易价格

及完成时间尚无法确定，交易存在不确定性。公司将根据本事项的进

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年6月19日      

 


